

城口县民政局
关于同意城口县沿河乡红岩村互助资金协会
注销的批复
城民发〔2025〕78号

城口县沿河乡红岩村互助资金协会：
你协会报来的城口县沿河乡红岩村互助资金协会注销登记有关材料收悉。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有关规定，经审查，你协会注销手续完善，程序合法，同意城口县沿河乡红岩村互助资金协会注销登记。
请你协会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完成注销登记后即终止一切活动，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及所有印章同时废止，并及时到银行、税务等相关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其他事宜。
                                                            
                                 城口县民政局
                             202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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